
煽暴煽暴通洋造謠 譭警分化社會
警逐點駁斥中箭訟黨謊言 批「國際特赦」無理指控

A3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20192019年年99月月212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19年9月21日（星期六）

香港煽暴派煽動仇警情緒，及誤導國際社會，近期頻頻到外國抹黑香港警隊止暴制
亂的行動，聲稱警方「濫權、濫捕、濫傷」。謝振中昨日在記者會上，就根據事

實反駁了近期部分政客以至非政府組織的不實言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黃之鋒、陳淑莊、何韻詩等煽暴派，近日先

後在美國和聯合國發言及接受外媒訪問時，以網上謠言和歪曲的事實大肆攻

擊香港警隊，國際特赦組織前晚深夜更發表報告，和煽暴派組成「唱衰香

港、抹黑警隊」的大合唱。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昨日炮轟這類無視

事實「睜眼說瞎話」的行為，加劇分化香港社會，更企圖推翻香港警隊175

年的基業，污衊3萬名香港警察的努力。警方同時譴責所有捕風捉影的指

控，目的是激發社會對立情緒，而造謠者是唯恐天下不亂。警隊不希望再有

「莫須有」罪名加諸，會繼續止暴制亂，維護法紀。

黃之鋒造謠「無警傷」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日前接受外國媒體

訪問時聲稱，7月1日示威者衝擊立法會事件
中，「沒有警務人員受傷」。

謝振中回應謝振中回應：：
這是無視事實的錯誤說法，事實是當日有示威
者向在場警員投擲不知名物質後令警員受傷，有
警員呼吸困難及皮膚紅腫，當日共14名警員送院
求醫。

陳淑莊腦補「性暴力」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在聯合國發言時聲
稱，有示威者被警員施以「性暴力」，「無理全
裸搜身15分鐘至半小時」，又聲稱警方以布袋彈
「射盲一名女子」。

謝振中回應謝振中回應：：
根據警方記錄，涉事女疑犯的搜身只有4分
鐘，有人聲稱的警員對女疑犯施以性暴力更是
無稽之談。眼部受傷女子的個案現仍在調查
中，警方亦曾透過不同方法聯絡事主，希望
還社會真相，個案涉及法律訴訟中，在沒有
任何調查結果下，任何
人不應對事件妄
下結論。

「國際特赦」離地指控
國際特赦組織根據一面之詞指稱警隊「濫

捕」及「酷刑對待」被捕者。

謝振中回應謝振中回應：：
國際特赦組織報告的不完整，忽視香港整體

情況。警方留意到報告於9月初進行，相信個案
是有關過去3個月事件，但篇幅缺乏提及過去3
個月香港整體社會環境，包括警隊正面對前所未
有的挑戰，示威活動被示威者騎劫、四處破壞，
警方有職責於複雜社會環境下執法。報告中亦未
有提及社會狀況，警方執法相當困難，尤其暴力
場面後警方大規模拘捕，程序及需要時間比平常
情況較長，但報告內未有提及。而被捕人士事
前的行為，往往會影響警方如何使用適當武力
拘捕，但報告也未有指出。

記協炮製「執法不公」
香港記者協會在9月16日發聲明稱，9月15

日北角暴力衝擊事件現場，有多名記者遇襲，
質疑警方執法不公，對某一方的暴力行為視而
不見。

謝振中回應謝振中回應：：
警方在記協發聲明前的例行記者會上，已表
明就北角案件警方當刻拘捕29人，當中兩

人涉嫌襲擊記者，目前警方就該
案已拘捕33人，當中5人涉嫌

襲擊記者。自 6月以
來，警方接獲記協
轉介27宗沒有提供
記者姓名、只提供
新聞機構的投訴個
案。經警方向記協反

映後，記協表示會通知
記者聯絡警方作出跟進，

最終至昨日為止只有一名記
者主動向警方作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暴派為
抹黑警隊而在網上重複傳播謠言，而且越傳
越離譜，包括指稱有警員「打死」甚至「輪
姦」示威者，等等，但從無提出實質證據。
警方昨日在記者會上強烈譴責這些居心叵測
的抹黑行為，批評此舉是企圖分化社會或煽
動情緒，並動搖市民對警隊信心，警方必定
追究到底。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表示，自

今年6月9日開始，警方舉辦了34次記者
會、發出486個社交媒體的帖文，210次新
聞公告，並透過傳媒簡報、電台訪問、人物
專訪等，讓市民了解警隊工作，釐清社會疑
慮。政府不同部門及機構多次發表聯合聲明
及簡報會，反駁不實言論及指控，單是警方
在四點鐘記者會上已作出逾40次澄清，但
仍有人躲在口罩和鍵盤後重複又重複播謠。
他續說，目前種種針對警方的指控不少
來自匿名投訴和網上捏造的謠言，包括指稱
有內地執法人員混入香港警隊、將近日的自
殺案件冤枉為警方「殺害」及「強姦」示威
者，香港大學昨日就有人惡意張貼有關的誣
衊警方的海報。他強調，殺人、強姦為非常
嚴重的刑事指控，不能單憑一些人憑空想像
而確定，並希望所謂「受害人」拿出證據
來，警方一定會嚴肅跟進。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特別提

到，警方近日發現一些涉及自殺案件的謠
言，如有人聲稱在將軍澳海面發現浮屍案
件，與8月31日太子站清場一事有關。他指
出，死者家人在9月6日見過死者，「怎可
能和太子站事件有關？」

無中生有消費死者極自私
江永祥批評，造謠者在完全無事實基礎

下，說了這些無根據的指控，是不負責任，
更無考慮到案件中死者家人的感受，「呢啲
行為係極之自私。」
他強烈譴責有人明知有些指控錯誤或未

經證實但仍不斷散佈謠言，是居心叵測的抹
黑行為，是企圖動搖市民對警隊信心，污衊
警隊3萬人的工作。任何文明社會，都不會
接受有人為了分化社會或煽動情緒而故意捏
造事實的行為。倘有人懷不可告人的目的，
無視事實、斷章取義、加鹽加醋地製造謊言
及恐慌，警方必定追究到底。
針對有人將其他自殺案件都統統指稱為

「警察所為」，江永祥表示，根據《死因裁判官
條例》，所有非自然死亡個案，如自殺等均需
要向死因裁判官報告，倘有需要，死因裁判
官會要求警方進一步調查及呈交死亡調查報
告，再決定是否需要進行死因研訊。在死因
研訊的過程中，有陪審團，過程中有嚴謹死
因裁判官及公平、公開、公正陪審團把關。

捏造「姦殺」示威者
圖離間警民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新界立
法會議員何君堯發起今日到18區清潔
「連儂牆」的活動，有激進分子已表明
會踩場。警察行動部警司方志堅昨日表
示，警方絕對政治中立、尊重市民表達
訴求的權利及自由，但強調倘有任何人
違法，警方將會不論背景及政治理念，
必定會不偏不倚嚴正執法。
方志堅表示，市民應透過和平、理性及
有秩序形式進行，警方不想見到任何暴力事
件及有人受傷，並呼籲市民參與今日的相關
活動時，千萬不要因為政見不同而以暴力表
達意見，並形容在「連儂牆」上張貼告示是
一個表達方式，而其他市民可能會認為清理
「連儂牆」也是表達訴求的一個方式。
就何君堯日前撤銷有關活動的不反對通

知書的申請，但活動會繼續進行，有記者質

疑此舉或涉及非法集結，方志堅表示不能一
概而論。根據《公安條例》，非法集結指
3人以上及破壞社會安寧才會構成非法集結，
倘市民和平理性表達訴求，其集結理論上不
構成此罪行。被問及清潔連儂牆上的紙張是
否涉及刑事毁壞罪行，方志堅表示，警方需
要根據當時現場環境及狀况等多種因素才能
作出判斷，包括刑事毁壞罪行需要「犯案動
機」及「犯案行為」同時出現始屬罪行，且
刑事毀壞涉及「財產」在法律上的定義，涉
及到財產當時擁有權及控制權，如果招紙貼
在牆上無人看管，即這些「財產」屬於誰就
需要現場判斷。
他表示，在公眾地方如隧道及行人天

橋張貼告示和海報表達「訴求」的行
為，已違反《公共衛生及市政條例》，
但警方不會評論這做法是否恰當。

和平「清牆」不涉非法集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激進分子
又煽動周日將發起堵塞機場行動，有人更
鼓吹當日使用假的登機證或電子機票進入
機場客運大樓，有網上平台甚至聲稱有假
電子機票出售。機場警區副指揮官劉榮基
昨日指出，警方已就有關言論向相關持份
者作出跟進，並強調出入管制點人員如遇
到懷疑使用假電子機票或登機證，會即時
通知警方跟進，涉案者可能干犯使用虛假
文書或欺詐罪，最高判監14年。
針對有激進分子煽動以乘搭循環機場快

線、機場巴士，駕私家車慢駛等手法癱軟機
場交通，劉榮基指出，留意到網上號召當日

刻意使用交通工具堵塞香港國際機場及前往
機場的道路，機管局已在8月24日獲批延長
禁制令，禁制令涵蓋的範圍包括整個機場
島，倘刻意堵塞機場島內及附近道路，有可
能干犯藐視法庭罪；故意阻礙或干擾機場的
正常運作或鼓吹、協助他人違反禁制令，也
會干犯藐視法庭罪。他續說，如駕駛者刻意
在繁忙的道路慢駛造成車龍甚至是扮「死火」
停車，有可能干犯不小心駕駛甚至危險駕駛
罪。警方已與相關部門制定應變方案，確保
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但預期當日機場交通
可能會出現嚴重擠塞，呼籲市民預留充裕時
間前往機場及留意最新交通及航班訊息。

造假證博入機場可囚14年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常務副會長王欽賢、梁淦基，副
會長黃楚基、陳志煒、廖宇軒、駱
鎮及僑友100多人昨日上午分別前往
葵涌警署、將軍澳警署、長沙灣警
署、旺角警署和北角警署等港九新
界5間警署慰問警員，支持止暴制
亂。

他們昨日手持寫有「維護法治」
「守護香港反對暴力」「支持警察
嚴正執法」「聲援警方嚴懲暴徒」
的標語，表達他們支持止暴制亂，
讓香港社會回歸和諧的心聲。
該會表示，一百多天來連串的暴

力事件，嚴重破壞社會和諧。在這
段期間，警員發揮了專業、守法、

護法的精神，將自身的安危置之度
外，英勇無私、竭心盡力保護香港
市民、維護香港穩定，值得尊敬、
尊重。
他們非常感謝香港警察縱然面對非

常困難的執法環境，仍堅守崗位維持
法治，堅守在第一線，日以繼夜、夜
以繼日地辛勤維持社會安寧，並希望
通過是次行動盡一分力量為他們打
氣。

港僑界訪5警署慰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蕭景源）警方自今
年6月9 日展開止暴
制亂的「踏浪者行
動」，至今共拘捕
1,474人，目前已落案
起訴其中207人。警察
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
（媒體聯絡及傳訊）江
永祥昨日強調，警方目
前檢控207人並非一個
「最終數字」，有被捕者拒保獲釋，
不代表「甩身」只要繼續調查和有足
夠證據，會持續檢控。
江永祥指出，警方在作出檢控前
會與律政司研究初步證據，在有足夠
證據作檢控及有關罪行屬嚴重時，警
方會選擇即時檢控，希望法庭可以盡
快處理及因應案件嚴重程度提供擔保
條件，例如宵禁令等。
即使有被捕者獲准保釋候查，或
因「踢保」暫時釋放，但不等於警方
不跟進相關案件。警方只要進一步調
查有足夠證據時，便會繼續檢控其餘
1,200多人。
此外，連串暴力事件至今，已造

成250名警務人員受傷，傷勢包括不

知名腐液濺傷、硬物擊中、鐳射槍射
眼、汽油彈擊中及彈珠擊中面等。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再
提到，有部分示威者會假扮記者，警
方關注及關心記者在現場被人誤認為
是參與示威者的問題。由6月至今，
警方已與數個不同傳媒協會及相關傳
媒機構的管理層會見，商討如何進一
步改善有關問題，他最擔心是有人刻
意在示威或暴力現場假扮記者，令人
誤解記者是示威者的一部分，希望與
傳媒業界解決此問題。
他續說，當警方在處理暴力、危

急的場面時，很難同時兼顧記者安全
及協助採訪工作，可能在某些情況下
會發生誤會，希望大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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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控人數
◆ 拘 捕 人 數 ： 1,474 人

（1,190 男 284 女，年

齡由12歲至84歲）

◆落案檢控： 207人

◆涉暴動罪：79人

◆涉非法集結：40人

◆涉刑事毀壞：21人

◆涉嫌藏有攻擊

性武器：22人

●使用武器
◆催淚彈：約3,100枚

◆橡膠彈：約590發

◆布袋彈：約80發

◆海綿彈：約290發

#由6月9日至

9月20日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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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旺角警署訪問旺角警署。。■訪問北角警署。


